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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是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丁德章；10月26日)

文章作者：丁德章

我国当前存在影响金融安全的主要表现： 

    其一，金融机构主要是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较差，隐藏着较大的信用风险。 

    1990年代，我国国有银行资本金不足、资产质量差成为当时我国的突出问题，经过一系列政策措施，使银行资产质量差的发展趋势有

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或减轻。由于没能在产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上采取有效的措施，使我国国有银行资产质量差的问题仍然存在。一份研究成果

表明，从1999年起，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针对银行系统的1.9万亿元不良资产进行了处理，共剥离了约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然而，目

前银行的不良资产仍高达2万亿元，几年来增加了1.5万亿元。截止到2003年底，仅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间形成的不良债务拖欠就高达

18624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16.9％。 

    其二，国有企业改革进展不快，致使目前新的不良贷款在继续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但在培育和完善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经营机制方面尚存在较大的差距，

特别是自我约束和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国有企业活力不足、债务负担过重、到期不能还款等问题突出。上述国有商业银行中不良资

产的反弹现象就说明了我国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因改革步伐迟缓，成为新的不良贷款继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新增的不良贷款中，从行业分

布上看，主要发生在制造类等经营性行业，其中轻工、纺织、机械、电子行业上升幅度最大，这四大行业的企业债务拖欠高达12930亿元，

占66.5％，受不良债务拖欠影响的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50％以上。这种状况如不能得到有效控制，不仅将使一大批企业被债务拖垮、拖

死，而且将造成银行的不良债权更加难以清回，对中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 

    其三，金融机构中历史遗留的问题较多。表现在如信托、信用社等金融机构中的不良贷款的问题日益突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名存实

亡等等。 

    其四，金融犯罪活动较为猖獗。少数单位或个人，擅自设立、非法从事或变相从事金融业务，搞名目繁多的非法集资活动，甚至有人

虚构非金融机构，如设立模拟证券交易场所，骗取钱财等，造成极大的支付风险；股票和期货市场存在着大量的违法违规行为，如部分上市

公司的质量不高，许多公司包装上市、不能披露上市公司内部真实情况、大户操纵市场、少数地方擅自设立股票交易所；有些金融机构或其

从业人员，违法违规经营，弄虚作假、搞帐外活动、不正当竞争，或内外勾结，致使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猖獗，大案要案经常发生。 

    其五，擅自举借外债。有些金融机构或企业，特别是一些“走出去”的金融机构和企业，违规借入外债、变相借入外债，或对借外债进

行担保等，使之存在着很大的外债支付风险。 

    其六，金融管理中存在着问题。一是国有银行中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的问题，并没有予以化解和防范的真正有效措施。这种情况成

为我国能否防范金融风险的致命伤。二是资本非正常渠道外流的问题。三是地下钱庄消极因素的影响。这些地下钱庄在为这些地区的经济发

展提供资金融通的同时，也为高利贷、资本外逃、洗钱活动等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我国金融风险形成的主要原因既有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有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新旧问题交织在一起，

比如，计划经济体制惯性因素的影响、国有银行向现代商业银行转变滞后；国有企业改革步伐迟缓；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滞后，信用风险集

中于银行；社会诚信的原因以及金融法制不健全。 

    我国金融领域多年积累和转轨时期所产生的金融风险，同样要在改革和发展中来化解。积极深化经济和金融改革，使金融业在国民经

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环境中，解决问题和理顺关系，拓展服务领域、加快金融创新、改进服务质量、提高经济效益是防范和化解金融

风险最为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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